
 
 

要求在提取貸款後的 7個曆日內（“冷靜期”）取消「好用錢」

請將填妥的表格傳真至 3608 6461

日期

信用卡號碼

香港身份證 / 護照號碼

持卡人名稱

電話號碼 住宅  辦事處 手提電話

「好用錢」金額

分期期數

「好用錢」申請日期

本人要求貴行取消以上「好用錢」分期。

客戶簽署

請用留存本行之印鑑簽署

備註: 客戶必須在提取貸款後的 7 個曆日內（“冷靜期”）全額償還款項，上述貸款方可予以取消，並不會產生利息和提早還款收費。 

內部專用


